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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5� � � � � � � �证券简称：ST通葡 公告编号：临2024-037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执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 涉案的金额：3,368.875万元（（2024）苏0105执3976号）、660.51万元（（2024）苏0105执3977

号）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该案件正在执行过程中，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近日收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出具的

（2024）苏0105执3976号、（2024）苏0105执3977号《执行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2月22日收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23）苏0105民初962号、（2023）苏0105

民初1016号应诉通知书，成都工投美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工投” ）、成都蓉台国际企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成都蓉台” ）分别向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25日披

露的《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02）。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成都工投、成都蓉台的诉讼请求，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2日披露的《通化葡萄酒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44）。 成都工投、成都蓉台不服江苏省南京市

建邺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提起上诉，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5日披露的《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3-065）。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公司向成都

工投、成都蓉台支付南京通葡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份额回购款3250万元、650万元及违约金，详见公

司于2024年5月21日披露的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3）。

二、本次《执行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一）（2024）苏0105执3976号

申请执行人：成都工投美吉投资有限公司

被申请执行人：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你/你单位与成都工投美吉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23)苏

01民终13474�号法律文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成都工投美吉投资有限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向本

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 2024年6月13�日立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4条规定，责令你/你单位立即依照上述生效

法律文书判令的确定的义务履行。

（二）（2024）苏0105执3977号

申请执行人：成都蓉台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执行人：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你/你单位与成都蓉台国际企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苏01

民终13472�号法律文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成都蓉台国际企业有限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向本院

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 2024年6月13�日立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4条规定，责令你/你单位立即依照上述生效法

律文书判令的确定的义务履行。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目前，公司涉及在长春中院起诉原实际控制人的案件，涉及金额7,075.43万元，处于立案前的例行诉前

调解阶段。

四、 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目前正与成都工投、成都蓉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积极进行沟通，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目前该案件正在执行过程中，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

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3133�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退市碳元 公告编号：2024-061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第八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2024年6月5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4年6月26日。

● 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 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15个交易日，截至2024年6月25日已交易14个交易日，剩余1个交易

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特别提示：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

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

● 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 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

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2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自律监管

决定书《关于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2024】6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

司股票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4年6月5日进入退市整理

期交易。

一、终止上市的证券种类、证券简称、证券代码

1、证券代码：603133

2、证券简称：退市碳元

3、涨跌幅限制：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24年6月5日，退市整理期为15个交易日。 如不考虑全天停

牌因素，预计最后交易日为2024年6月26日，如证券交易日出现调整，公司退市整理期最后交易日期随之顺

延。 如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全天停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期，预计的最后交易日期将顺延。 全

天停牌天数累计不超过5个交易日。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交易，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

日涨跌幅限制为10%。 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个人投资者买入退市整理股票的，应当具备24个月以上的股票

交易经历，且以本人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资产在申请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日均（不含通过

融资融券交易融入的证券和资金）在人民币50万元以上。 不符合以上规定的个人投资者，仅可卖出已持有

的退市整理股票。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公司于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首日，发布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的风险提示

公告；在退市整理期前10个交易日内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退市整

理期最后5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四、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6.11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公司在退市

整理期间不得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其他重要提示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

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

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特此公告。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015� � � � � � � �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公告编号：2024-049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

20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2024年6月25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董事会。 公司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朱钰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次增设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事项， 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

开立、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等与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开立的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增设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相关事项。 借款期限

自借款发放之日起不超过3年，根据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可以提前偿还该借款。 借款到期后，若公司与相

关子公司协商一致，该款项可继续自动续期。 本次提供借款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负责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相关事宜及后续监督管

理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

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015� � � � � � � �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公告编号：2024-050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20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6月25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监事会。 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闫浩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是结合

相关募投项目建设需要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定的，该事项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

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015� � � � � � �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公告编号：2024-051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设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

同意本次增设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事项，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签订等与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开立的相关事项。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情况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3732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05,738,393股新股。 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13.90元的价格向14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70,863,302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64,999,897.8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44,295,181.96元（不含

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20,704,715.84元，前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2月21日到账。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2月22日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22]000091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2年

5月23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实

施主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7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42）。

公司于2022年8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2

年8月31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实施主

体、实施地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

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135）。

公司于2024年4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4年4

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

2、募集资金变更前后使用情况

结合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上述变更情况，截至2024年6月20日，募集资金变

更前后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原项目 新项目 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与累计

投入募集资金

差异

预计完成时

间

原项目 新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

金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

拟投入募集资

金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1

新能源汽

车换电站

建设项 目

（注①）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

站建设项目

239,170.47 28,964.58

30,000.00 0 30,000.00 2024年12月

2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

设项目

70,000.00 0 70,000.00 2024年12月

3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

站建设项目

80,000.00 0 80,000.00 2024年12月

4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0,205.89 30,200.00 5.89 不适用

5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注②）

20,000.00 16,660.46 - - 3,339.54 2024年12月

6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12,900.00 112,900.00 - - 0 不适用

合计 372,070.47 158,525.04 210,205.89 30,200.00 183,345.43 -

注：①原募投项目之“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已终止，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为该项目变更后

的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②“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正常实施中，该项目剩余募集

资金不涉及变更。

（三）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

司、公司子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

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2024年6月20日，公司、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行 账号 与募投项目对应关系

1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

园区分行

515777136501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分布式光

伏电站建设项目、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

设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7006347

22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37090180800808061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信息系统

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高新区支行

32250198648300004

220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5

苏州鑫煜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

园区分行

548277765633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

诸暨协鑫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405246447366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工业园区支行

639859477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

北京胜能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新源里支行

635043092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工业园区支行

639800307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0

协鑫电港云科技 （海

南）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国贸支行

22010770091000705

88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二、本次增设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及授权签订专户监管协议的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根据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

的新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

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的实际需求，公司拟增设子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募投项目相关持股平台

等）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

用途。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行 账号 与募投项目对应关系

1

江苏协鑫鑫储充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8112001013900809508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2

苏州协鑫鑫光智慧能源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山高新区支行

32250198648300004258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3

苏州协鑫零碳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8112001013800809703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4

福建协鑫鑫科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山高新区支行

32250198648300004259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8112001013200809766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6 中卫鑫华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8112001013100809747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7 重庆鑫瑞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8112001014000809750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8 南京鑫能智储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马群支行

501480838677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9 徐州鑫和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

州铜山支行

408030100100263034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增设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事项， 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子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的开立、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等与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开立的相关事项。 公司、公司子公司将与保荐

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公司在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后，将及时履行

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015� � � � � � � �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公告编号：2024-052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

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和监事会均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

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情况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3732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05,738,393股新股。 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13.90元的价格向14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70,863,302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64,999,897.8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44,295,181.96元（不含

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20,704,715.84元，前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2月21日到账。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2月22日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22]000091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2年

5月23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实

施主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7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42）。

公司于2022年8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2

年8月31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实施主

体、实施地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

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135）。

公司于2024年4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4年4

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

2、募集资金变更前后使用情况

结合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上述变更情况，截至2024年6月20日，募集资金变

更前后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原项目 新项目 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与累计

投入募集资金

差异

预计完成时

间

原项目 新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

金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

拟投入募集资

金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1

新能源 汽

车换电站

建设项 目

（注①）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

站建设项目

239,170.47 28,964.58

30,000.00 0 30,000.00 2024年12月

2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

设项目

70,000.00 0 70,000.00 2024年12月

3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

站建设项目

80,000.00 0 80,000.00 2024年12月

4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0,205.89 30,200.00 5.89 不适用

5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注②）

20,000.00 16,660.46 - - 3,339.54 2024年12月

6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12,900.00 112,900.00 - - 0 不适用

合计 372,070.47 158,525.04 210,205.89 30,200.00 183,345.43 -

注：①原募投项目之“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已终止，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为该项目变更后

的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②“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正常实施中，该项目剩余募集

资金不涉及变更。

（三）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公司、公司子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

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相关募集资金

专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3日、2024年6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关于增设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二、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为更好地推进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及募投项目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公司结合

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募投项目相关持股平台

等）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具体情况如下：

1、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30,000万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协鑫鑫储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鑫储充” ）提供借款，用于实施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2、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70,000万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协鑫鑫光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鑫光智慧” ）、苏州协鑫零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零碳” ）提供借款，再由鑫光智

慧、协鑫零碳向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协鑫鑫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鑫科” ）提供借款，用

于实施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3、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80,000万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卫鑫华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卫鑫华” ）、重庆鑫瑞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鑫瑞” ）、南京鑫能智储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京鑫能” ）和徐州鑫和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鑫和” ）提供借款，用于实施新型

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在上述额度范围内使用募集资金对相关子公司提供借款，具体借款金

额以募投项目实际需求为准。 借款期限自借款发放之日起不超过3年，根据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可以提前

偿还该借款。借款到期后，若公司与相关子公司协商一致，该款项可继续自动续期。本次提供借款仅限用

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相关子公司将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公司、保荐机构、存放募

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三、本次提供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一）江苏协鑫鑫储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江苏协鑫鑫储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D3MYF1XM

3、成立时间：2023年11月22日

4、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6幢313室

5、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杨军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

修和试验；供电业务；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气设备

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发电技术服务；机械电气设备

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规划设计管理；节能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江苏协鑫慧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9、经查询，鑫储充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2,074.05 2.44

净资产 -496.11 -0.01

营业收入 656.14 2.16

净利润 -496.10 -0.01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鑫储充单体报表数据。

（二）苏州协鑫鑫光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苏州协鑫鑫光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CN769E6T

3、成立时间：2023年6月30日

4、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二期三楼310室

5、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费智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储能技术服务；运行

效能评估服务；节能管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软

件开发；软件销售；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持股100%

9、经查询，鑫光智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72,180.42 35,088.21

净资产 20,278.90 10,981.05

营业收入 475.12 73.52

净利润 229.23 -1,018.95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鑫光智慧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三）苏州协鑫零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苏州协鑫零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C116AM50

3、成立时间：2022年10月14日

4、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总部楼三层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徐阳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

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储

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销售；软件开发；技术推

广服务；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节能管理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企业

管理；销售代理；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大数据服务；

互联网数据服务；运行效能评估服务；数字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在线

能源监测技术研发；能量回收系统研发；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风力发电技术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持股95%� 、协鑫智慧（苏州）能源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5%

9、经查询，协鑫零碳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57,817.12 41,455.06

净资产 20,413.50 4,674.04

营业收入 1,210.52 0.00

净利润 240.86 -1,287.76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协鑫零碳单体报表数据。

（四）福建协鑫鑫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福建协鑫鑫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5MA33P0HBXY

3、成立时间：2020年3月30日

4、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保税区综合大楼15层A区-1827（自贸试验区内）

5、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潘艾文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电气

安装服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文物保护工程

监理；文物保护工程设计；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

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苏州协鑫鑫光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持股100%

9、经查询，福建鑫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217,006.70 121,705.86

净资产 22,485.21 21,932.31

营业收入 82,633.05 30,154.07

净利润 552.90 1,932.31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福建鑫科单体报表数据。

（五）中卫鑫华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中卫鑫华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00MACNURB744

3、成立时间： 2023年7月17日

4、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卫工业园区夏云路北侧宁夏协鑫晶体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综合楼101号

5、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高成亚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

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发电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气设备修理;工程管理服务;通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

护（不含特种设备）;合同能源管理;销售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8、股东情况：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巽能能源有限公司持股100%

9、经查询，中卫鑫华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1,802.77 1,355.01

净资产 1,000.00 1,000.00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 0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中卫鑫华单体报表数据。

（六）重庆鑫瑞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重庆鑫瑞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DB3B9552

3、成立时间：2024年1月22日

4、注册地址：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道重庆市正阳工业园区环保产业园青杠片区

5、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王松涛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8、股东情况：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巽能能源有限公司持股100%

9、经查询，重庆鑫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0 -

净资产 0 -

营业收入 0 -

净利润 0 -

注：重庆鑫瑞2024年1月份新设立，以上财务数据为其单体报表数据。

（七）南京鑫能智储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南京鑫能智储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4MACYYX1T9F

3、成立时间：2023年10月19日

4、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三鸿路6号6幢571室

5、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乔中亚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供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发

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发电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气设备修理；工程管理服务；通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

特种设备）（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巽能能源有限公司持股100%

9、经查询，南京鑫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782.66 349.47

净资产 499.96 299.93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04 -0.07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南京鑫能单体报表数据。

（八）徐州鑫和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徐州鑫和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1MACFQKJQ2A

3、成立时间：2023年4月26日

4、注册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大刘村徐州鑫盛润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内

5、注册资本： 4500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张忠民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工程管

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储能技术服务；

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巽能能源有限公司持股100%

9、经查询，徐州鑫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1,971.82 687.38

净资产 388.14 388.76

营业收入 9.75 7.22

净利润 -0.61 -1.46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徐州鑫和单体报表数据。

四、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是基于“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

项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和“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建设需要确定的，募集资金的

使用符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形，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提供借款的对象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生产经营具有控制权，本

次提供借款财务风险可控。

五、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

募投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相关事

项。借款期限自借款发放之日起不超过3年，根据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可以提前偿还该借款。借款到期后，

若公司与相关子公司协商一致，该款项可继续自动续期。 本次提供借款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负责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相关事宜及

后续监督管理工作。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是结

合相关募投项目建设需要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定的，该事项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

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宜，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有

利于募投项目建设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宜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

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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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升达林业” ）全资子公司贵州中弘达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弘达公司” ）于2024年6月25日收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24）闽02民

初637号、638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等资料。 中弘达公司以《存单质押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或无效为由

要求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 ）返还资金并赔偿资金占用损失。至

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已被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二、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贵州中弘达能源有限公司

被告：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第三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成都市青白江区升达环保装饰材料有限公司【（2024）闽02民初637号案】

第三人：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2024）闽02民初638号案】

案件主要事由

2017年7月17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 ）及其下属

子公司成都市青白江区升达环保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环保” ）同厦门国际银行签订《综合

授信额度合同》，由厦门国际银行向升达集团、升达环保授信3亿元、2亿元贷款。 中弘达公司以存放于厦门

国际银行的定期存单及相应存款利息为上述授信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因升达集团、升达环保未按期偿还借

款，2018年7月18日，厦门国际银行在没有向中弘达公司发送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强行扣划中弘达公司银行

存款310,905,910.82元、202,693,129.39元。 此案中涉及存单质押担保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

（三）（2024）闽02民初637号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GR17174的《存单质押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或无效，

原告不承担民事责任；

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人民币202,693,129.39元，并向原告赔偿资金占用损失（以人民币

202,693,129.39元为基数， 自2018年7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暂计至2024年5月31日为人民币46,754,266.99元）；

3、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以及律师费。

（四）（2024）闽02民初638号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GR17168、GR17168-2的《存单质押合同》不发生法律

效力或无效，原告不承担民事责任；

2.�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人民币310,905,910.82元，并向原告赔偿资金占用损失（以人民币

310,905,910.82元为基数， 自2018年7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暂计至2024年5月31日为人民币71,752,766.08元）

3.�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以及律师费。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未发现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故公司尚无法判断本次

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2024）闽02民初637号、638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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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抵押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4月8日、2024年6月14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3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4年申请融资综合授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2024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向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银行” ）申请授

信额度33,000万元，并在此额度以内办理贷款。 本次授信额度内部分贷款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湖南国际金融

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公司”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八一桥北侧部分房产及全资子

公司长沙华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盾公司” ）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新姚南路198号部分房产进行抵押

（抵押期间覆盖贷款期间），具体内容以公司与长沙银行实际签署的相关合同为准。

二、抵押资产情况

1.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

本次部分贷款公司以全资子公司国金公司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八一桥北侧部分房产进

行抵押，房屋所有权证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7091252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为长国用（2010）第089742号

等22套房产，房屋总建筑面积为32,480.02平方米，该部分用于抵押贷款金额上限13,000万元。

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为公司在2006年9月以总价2.3亿元人民币收购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行与香港詠亨有限公司在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和100%的股权， 取得该公司资

产（详见公司《关于收购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06-039� ）。

2.长沙华盾实业有限公司

本次部分贷款公司以全资子公司华盾公司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新姚南路198号部分房产进行抵押，房屋

所有权证为长房权证天心字第71602961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为长国用（2009）第024883号等107套房产，

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6,095.59平方米，该部分用于抵押贷款金额上限8,000万元。

长沙华盾实业有限公司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新姚南路198号房产为公司自建资产。

三、抵押标的所有权人基本情况

1.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2年11月04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八一桥北侧

法定代表人：高妮

注册资本：6665.342万元

经营范围：酒店管理；住宿；餐饮管理；会议服务；娱乐场所经营；台球服务；游泳馆；理发及美容服务；足

浴服务；棋牌服务；KTV歌厅娱乐服务；桑拿、汗蒸；洗染服务；预包装食品、进口酒类、国产酒类、烟草制品、

服装、工艺品、木制、塑料、皮革日用品、礼品鲜花、日用百货、乳制品零售；食品的销售；汽车租赁；物业清洁、

维护；票务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国金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52,603.57万元，负债总额73,273.96万

元，净资产-20,670.39万元，营业收入11,570.83万元，净利润-896.45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国金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52,353.95万元， 负债总额73,751.50万元， 净资产

-21,397.55万元。

2.长沙华盾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12月12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东路300号华天大酒店703

法定代表人：邓永平

注册资本：1500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服装服饰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华盾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202,806.03万元，负债总额200,277.32

万元，净资产2,528.71万元，营业收入428.92万元，净利润-22,070.92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华盾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202,792.15�万元，负债总额200,285.41万元，净资产

2,506.74万元。

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以及长沙华盾实业有限公司目前没有需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此次贷款

授信抵押资产到目前为止不存在其他抵押等情况。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